
近日， 四川广元旺苍县普济派

出所收到一位老伯的求助， 他在银

行取钱时因为升级后的二代身份证

号码与存款身份证号码不符， 银行

工作人员要求他到派出所开具一份

“是同一人” 的证明才予以办理。

派出所回应银行： “我们不开这种

奇葩证明”。 （3 月 2 日 《南方都

市报》）

银行要老伯开具“是同一人”

的证明， 就是要求老伯证明“我是

我”。 没想到派出所回应银行：

“我们不开这种奇葩证明。” 确实如

此。 2015 年 8 月， 公安部发布了

《公安机关不再出据的 18 种证明资

料》， 明确规定， 居民身份证从 15

位升至 18 位后， 原号码不变， 需

证明是同一人的， 公安机关不予证

明。 该规定已经出台 3年多了， 银

行方面还要老伯证明“我是我”。

试想， 派出所不开这种证明了， 银

行方面却非要老伯开， 不开就取不

到钱， 这不是在为难老伯是什么？

其实， 看到老伯 18 位数的身

份证就可以猜出老伯 15 位数的身

份证号码， 根本不用要求老伯去派

出所开“我是我” 的证明。 因为第

一代身份证升级为第二代身份证

时， 第一步是在原身份证第六位数

后面插入 19； 第二步是按照国家

统一规定的公式计算出尾数， 作为

校验码。 银行服务人员如果懂得这

些， 自己就能够证明该老伯就是该

老伯， 也不会要求该老伯在如此寒

冷的天气里跑冤枉路了。

银行要老伯证明“我是我”，

其背后折射出银行服务人员服务太

任性， 不接地气， 自然为人诟病。

退一步， 要老伯证明“我是我”，

是银行方面的规定， 服务人员也应

当活学活用， 不能太呆板、 太机

械， 比如要老伯拿户口簿核对一下

也行， 为什么非要老伯多跑路呢？

须知， 这一跑， 跑掉了行业服务意

识与形象。 如果银行服务人员真心

为储户， 就应该建议本单位领导简

化办事程序， 少一些证明， 多一些

人性化关怀， 让储户存取款少跑

路， 岂能不闻不问、 机械地执行

呢？

银行要老伯证明“我是我”，

只是“不开证明办不成事” 的一

种， 还有更多需要开这种证明的事

例。 特别是这种事例早已从商业服

务行业发展到政府服务部门。 比

如， 老人领高龄补贴， 要到社区开

“我是我” 的证明； 福州的一位先

生带着老婆和两人的结婚证、 身份

证、 同一户口本也无法证明“老婆

是我老婆” ……让活人要“开具健

在证明”， 跟要“证明你妈是你妈”

一样， 曝光出来的都是同样问题，

皆因服务窗口太任性、 太古板， 不

能服务于民， 理应反思。

老实说， 从建设社会服务型机

构的层面上讲， 政府服务部门有责

任维护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从践

行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看， 政府服务

部门工作人员应该多一些民生理念

和群众视角， 换位思考， 多为群众

办实事、 办好事， 少让群众跑路、

跑空趟， 干群关系才不会失去温

度。 毕竟， 政府服务窗口与群众生

活联系密切， 是政务架构中最接地

气的末端， 理应方便群众办事， 让

群众满意。

国家卫健委综合监督局近日公

布了首批严重危害医疗秩序典型案

例。 这些典型案例包括倒卖号源、

殴打医生、 在医院私设灵堂等等。

按照规定， 这些行为将被联合惩戒

5 年。 跨部门惩戒的具体措施包括

限制招录 （聘） 为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限制其乘坐飞机、 列

车软卧，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并通报其所在单位等等。 （3 月

3 日 《北京日报》）

近年来， 各地“医闹” 不断，

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干扰

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危及医护人员

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别是，医

患之间陷入了信任危机， 潜在的矛

盾一触即发。 人们在为救死扶伤精

神和崇高医德感动的同时， 也为医

生恶劣的执业环境感到忧虑。 如此

语境下， 国家卫健委将殴打医生等

行为纳入失信“黑名单”，并联合惩

戒 5 年，坐飞机、乘高铁、考公务员

等均将受限，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事实上， 早在2014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5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明确了六类

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标

准， 严厉惩治侵害医患人身安全违

法犯罪活动， 严厉惩治聚众打砸等

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涉嫌犯罪的

行为。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

法修正案(九 )，首次将?坏医疗秩

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表明已将暴力伤医入刑。

要知道，伤一名医生，相当于伤

了成百上千的医生。而且，医生是用

心在给病人看病的，伤了他们的心，

还怎么给病人看病？这就要求，针对

伤医、闹医、辱医等行为，有关部门

应及时做好预警， 防止暴力伤医事

件的发生；同时，对暴力伤医行为，

应依法予以严惩。 毕竟，敲山震虎、

杀一儆百，要比“?窗效应”好。2018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 2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

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明确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

并对殴打医生等行为实行联合惩

戒，使暴力伤医者“一次失信、处处

受限”。

换言之，要将殴打医生者打入联

合惩戒的“冷宫”。若要消弭部分民众

的“仇医”病态心理，遏制侵害医务人

员的恶性事件发生， 在严惩暴力伤

医的同时， 更须重塑医患关系。 首

先，地方政府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组建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机构，依

法调解，秉公办事，维护医患双方的

权益。 当然，对于伤医、闹医、辱医等

行为，理应重点打击，决不能助长暴

力伤医的嚣张气焰。同时，医院要加

强职业道德教育和管理， 不断提高

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 减少和避免

医疗事故的发生， 不给暴力伤医可

趁之机。 同时呼吁全社会建立尊医

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 医患携手共

筑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3 月 3 日， 保定市检察机关通

报了涞源县反杀案。 2018 年 7 月

11 日夜， 涞源县发生了王磊持凶

器翻墙闯入村民王新元家中被杀一

案。 检察机关经严格依法审查， 认

定王新元、 赵印芝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 于 2019 年 3 月 3 日决定对

王新元、 赵印芝不起诉。 （3 月 3

日澎湃新闻）

在民众的密切关注和舆论的高

度聚焦下，该案出现反杀者无罪的结

果，并不出乎意料。 这一结果的来之

不易， 自然有朴素善良的民意倒逼

的功劳， 但也折射出司法机关高度

包容正当防卫的新理念。 这无疑是

认定正当防卫的里程碑事件， 让人

们更有底气地反击不法侵害行为。

根据刑法有关规定， 对正在进

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

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属

于无限正当防卫。而涞源反杀案中，

王磊无疑属于行凶行为， 且属于具

有多次滋扰， 经公安机关训诫后依

然滋扰， 并携带凶器强行侵入住宅

的行凶。那么，王新元等三人无疑具

有防卫权， 假如在打斗过程中将王

磊反杀，其无疑不负刑事责任。

而此事的争议点在于， 王磊倒

地后两次欲起身，王新元、赵印芝担

心其起身实施侵害，就连续用菜刀、

木棍击打王磊，直至王磊不再动弹。

按照传统的司法理念， 其属于事后

防卫， 即不法侵害停止后依然进行

“防卫”，已非正当防卫。

但如果仔细梳理该事件的关键

节点， 其依然应认定为正当防卫。

如王磊在翻墙入院时， 王新元即让

女儿王某某报警， 打斗过程中， 王

某某又报警两次。 在警方仍未到达

现场情况下， 即便王磊已经倒地，

却两次试图起身。 此时， 按照正常

人的思维和推理， 均会担心身材高

大、 年轻力壮的王磊会再次侵害。

加之当时属于深夜， 周边住宅

无人居住， 在孤立无援的紧急情况

下， 防卫人难免心理极度恐惧， 精

神高度紧张。 要是再要求其“精准

地” 停止防卫而等待警方到来， 显

然是强人所难， 且是强站在正义一

边的防卫者所难。 或者说， 哪怕在

“正当防卫靠跑” 的语境下， 也总

不能让王新元等三人“逃离” 自己

家中也不敢选择防卫。

我们不能苛刻敢于向不法侵害

说不的正当防卫。 尤其是，谁也不是

武林高手， 可以招招制敌而不伤其

身。如果只有当正当防卫者受到比侵

害者更大的伤害时方免于追责，无

疑是对好人的冷血和吹毛求疵，将

造成好人忍辱退让、不管闲事，恶人

嚣张跋扈、步步紧逼的恶劣风气。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该总是在好

人遭遇恶人时束缚好人而放纵坏

人。从昆山反杀案到涞源反杀案，司

法机关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对传统司

法理念的适度取舍和革新， 也是对

民意和舆论中有益部分的合理吸

纳。有利于鼓励人们勇于制止、反击

不法侵害，而非一味委曲求全、退缩

避让。更是对那些好勇斗狠、无事生

非、恶意滋事者的有力警示，让其认

识到正义永远会压倒歪风邪气，正

当防卫者的底气将更加十足。

B5 读者呼声

涞源反杀案让正当防卫者更有底气

将殴打医生者打入联合惩戒的“冷宫”

银行要老伯证明“我是我”，奇葩！服务也应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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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当微信中有挂着“美女头像”

的陌生账户来加你微信， 你会怎
么做？在加上微信后，又给你发来

“自己”在边远地区“支教”或和孩
子们“做游戏”的照片，想要你转

账帮助这些山区孩子， 你是否会

选择相信？日前，厦门市反诈骗中
心发布反诈骗预警， 提醒广大群

众警惕“卖茶叶骗局”的升级版骗
术———“支教骗局”。

（3月1日中国经济网）

百家讲：

类似“支教骗局”案例并不鲜

见， 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微信添加

“不问出处”的男网友，以获取其

信任，伺机骗取钱财。“支教骗局”

不仅诈骗钱财， 而且也伤害公众
的同情心，因此，网友们要提高警

惕，擦亮眼睛，切莫上当受骗。 一

方面， 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为微
信好友， 更不要轻信陌生人的微

信头像和朋友圈内容， 毕竟在网
络虚拟世界里对方究竟是谁，很

难弄清楚；另一方面，即使与对方

微信交流，也不要轻信花言巧语，

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汇款，

当遭遇诈骗时， 应及时向警方报

案。

“美女支教” 等网络骗局已

呈模式化， 且不断花样翻新， 背

后有骗子团伙在操纵， 属于典型

专业性的网络诈骗行为。 对于此

类利用网络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进

行网络诈骗的行为， 警方也不能

仅止于提醒网友 ， 而应及时出
手， 加大打击力度， 办一批典型

案例， 打掉一批网络诈骗团伙，

以警示犯罪分子， 遏制网络骗局

泛滥成灾的势头 ， 将 “支教骗

局” 之类的不法行为逐出网络空
间。 ———吴学安

“痰”：

一度复燃的宫斗题材电视剧

近期遭遇各大卫视集体“下架”，引
发网友热议。 但记者发现，不少宫

斗剧早已“变换赛道”，将主阵地转
移至网络平台，多家视频网站点击

量榜单依然被宫斗剧占据。业内人

士认为， 市场过度追捧宫斗剧，将
对行业生态健康发展和民族文化

自信等造成不良影响。

（2月 28日人民网、半月谈网）

百家讲：

不难发现，“变换赛道” 的宫

斗剧仍然在电视剧市场 “畅行无
阻”，并有扎堆出现的趋势，与一

些播放平台缺失社会责任心不无
关系，没有引导好观众的需求。正

如相关人士表示，“几部热播的宫

斗剧几乎可以席卷整个现实题材
剧，占据了大半个市场，对现实主

义题材等正能量剧以及整个市场
造成冲击。 ”也因此，管理部门对

此不能视而不见不管。

“宫斗文化” 可消遣不可沉
迷，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影视剧

制作者，更或者播出平台，均不能
过于沉迷于此。一方面，加强题材

管理并建立行业多维度评估体系

很有必要， 以避免作品被商业利
益裹挟、被资本绑架；另一方面，

于个人应认识到， 宫斗剧终归是
虚构的，对此一看而过即可，万不

可沉迷而不能自拔， 更或者靠此

寻求“权谋术”。 ———杨玉龙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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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正三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4-B4中缝）

序号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注： 另有512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 《上海法治报》 中

缝， 敬请留意！


